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18, 6(3), 71-76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18.63012   

 
 

Entity and Procedure: On the Dimension of 
Leniency in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Bihe Wa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Jun. 30th, 2018; accepted: Jul. 13th, 2018; published: Jul. 20th, 2018 

 
 

 
Abstract 
Whether or not the criminal suspect can be given leniency and how to treat the criminal suspect 
leniently is the key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and punishm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in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is justifi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is not suitable to take, for example, the leniency on the substance of 
withdrawing the case, but it can be taken as the leniency of the compulsory measure procedure, 
an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compulsory measure procedure is not feasibl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repentance and len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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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是否可以给予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以及如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从宽处理是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关键所在。该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是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侦查阶段不适宜采取比如说撤销案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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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的从宽，但是可以采取如强制措施程序上的从宽，而且笔者认为在强制措施程序上的简化是行不通

的。同时，在认罪认定时应注意悔罪与从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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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之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下，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带头，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在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对此项改革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形成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并于 2016 年 7 月

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26 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
于 2016 年 9 月 3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为了确保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试点工作依法有序的开展，根据刑法、刑事诉讼的以及《授权决定》，结合司法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简称《试点办法》)，并报全国人

大常委会备案，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印发实施。这也标志着改革试点工作的正式启动。 

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适用的正当性 

2.1. 现有法律中已有相关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理念在侦查阶段的一些制度中得以贯彻。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自首和坦白，

被认为是认罪认罚两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认罪程度较高的两种表现形式[1]。从法律上的规定来看，自

首和坦白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作了要求，只有供述之后才可以得到从宽的处理，这

显然是符合认罪认罚从宽理念的。我国《刑法》第八章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是由犯贪污罪、

受贿罪的和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在提起公诉前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犯罪行为。1 这些规定比前文所提的规定

从宽幅度更大。然而职务犯罪主体较为特殊，犯罪行为与职务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使职务犯罪的侦查

相对于一般刑事犯罪的侦查具有更大的困难”[2]。因此，为了鼓励犯罪人 2 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以此减

少侦查的阻力，我国《刑法》放宽了对部分贪污贿赂犯罪的坦白从宽幅度。由此体现出认罪认罚从宽的

理念。 

2.2. 提高侦查效率 

在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首或者坦白，不光意味着认罪认罚，还意味着侦查机关得到了此供

述，且该供述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除了作为言词证据还可作为证

据线索。言词证据如交待自己是如何作案等情况，证据线索如交待赃款赃物隐匿何处或犯罪工具弃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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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83、386、390、392 条。 
2此处的犯罪人是指实际实施了犯罪的人，包括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中实际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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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而成为获得实物证据的缘由。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这种认罪认罚对节约侦查资源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具有了犯罪嫌疑人的交待，因此节省了繁琐的查证过程，从而直接获得了相关证据。甚至在某些刑

事案件的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交代而获取的重要证据成为了侦破案件的关键，如果侦查机关自己查证

则难以获取这些重要证据。由此看出，此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提高了侦查效率，甚至因其认罪认

罚才使侦查破案成为可能。 

2.3. 减少司法资源浪费 

侦查阶段是案件证据材料收集阶段，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材料积累过程。同时也是为起诉做准

备、打基础的阶段，且在这一阶段主要完成的工作有收集和调取最终影响案件定性和处理的证据材料。

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是以审查证据材料为主，而侦查阶段是处于案件事实不清真伪不明的状态下进

行的，那么在侦查阶段就需要采用更多的宝贵的司法资源，比如说花费更多的人财物和时间。因此在侦

查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这期间能够认罪认罚真诚悔罪，那么将会为侦查机关提供线索来指明正确的

侦查方向，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侦查方向偏差而导致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3. 侦查阶段中从宽的二维界定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从宽处罚”简称为“从宽”，指被告人所获得的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

实体性结果。之前在审判阶段会运用到“从宽”这种方式，被告人能够获得从宽处罚是由于法官作出的

从轻、减轻量刑或者免于处罚的裁判。就目前来看，尤其在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继开展

试点之后，“从宽”的阶段已经扩展到了侦查与起诉阶段。而它的效果也从实体维度发展成为实体、程

序维度共存的两种模式。 

3.1.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在实体上的从宽维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06 条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按照法律所进

行的专门调查工作以及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强制性措施不仅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

捕这五种强制措施，还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搜查等强制性的侦查手段。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的处理

可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可以对此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撤销

案件的处理。侦查阶段对于“从宽”的界定应该结合侦查机关的特殊性与侦查活动的特点来设置。就实

体上的“从宽”来看，主要体现在定罪与量刑的从宽。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办法》第 9 条规定了对于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

且有重大立功或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需撤销案件的，办案的公安机关应层报于公安部，并由公安部

提请最高检批准。3 此条规定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且有重大立功表现或案件性质比较特殊，

则案件有可能会被撤销。由此可见该规定的适用范围有些模糊，所以只要符合条件，无论是普通程序或

是刑事速裁的案件都可适用，犯罪嫌疑人也可不再被追诉、定罪、量刑的惩罚。公安机关若撤销了案件，

犯罪嫌疑人将不再被追诉，那么刑罚所具有的消极后果暂不会发生，所以其属实体性从宽。但这种形式

的实体性从宽的正当性还存在争议。对于该规定，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这种情况下撤销案件违反了相关

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 183 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290 条对撤

案条件的规定都是相当明确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撤销案件问题上不具有自由裁量权，对

于条件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侦查机关应作出撤销案件处理，而对于条件不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案

件，侦查机关不得由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而擅自作出撤销案件处理。同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3参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办法》第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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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286 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没有不起诉决定权，而只能提出不起诉意见[3]。因此，与犯

罪嫌疑人对撤销案件和不起诉作为从宽条件进行协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是没有权利的。 
对于侦查机关来说，在这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全面调取和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

无罪、罪轻或罪重的证据材料来为下一阶段的诉讼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决定奠定基础和提供依据。那么在

侦查阶段结束前犯罪事实尚未完全查明且证据材料也有待完善，对犯罪嫌疑人最终的定罪结果和量刑幅

度是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所以笔者认为侦查机关没有权利与犯罪嫌疑人就定罪量刑进行协商，在侦查

阶段作出的涉及实体的处分都为时过早。因此，侦查阶段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实体法上的从宽

是不适宜的。 

3.2.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在程序上的从宽维度 

所谓程序性的从宽，是让犯罪嫌疑人在实体裁决前人身自由暂时得到恢复，可通过强制措施的变更

或审前羁押期限的减少来实现的一种模式。那么，对于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在程序上的从宽表现在强制措

施的变更或程序上是否可以简化。 

3.2.1. 强制措施的变更 
第一，允许强制措施“从宽”。强制措施作为一种诉讼保障措施，是指公检法三机关为了确保刑事

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来进行限制或剥夺的强制性方

法。强制措施也应当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来进行变更或解除[4]。强制措施仅限对人身自由权的剥夺或限

制手段，与刑罚存在一定的区别，那么侦查机关与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就强制措施从宽进行协商是有

权的。此外，适用强制性措施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相当性原则和变更性原则。其中变更性原则是指强

制措施的适用，需要随着诉讼的进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案件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变更或解除。强制

措施的性质是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戒性，其目的如上所说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也

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逃避侦查或审判，而进行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因此，

笔者认为对于强制措施的从宽是应该被允许的。 
第二，强制措施的体现。首先对五种强制措施进行简要分析。拘传是指依法强制公检法对未被羁押

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在五种强制措施中力度最小，因此没有从宽的必

要。监视居住在执行方式上不好把握，若限制太严可能成了变相羁押，若限制太松则无法监视，与取保

候审相比其严厉程度反而过低[5]，执行上耗费司法资源，因此也不适于从宽。拘留是一种审判前的羁押，

且羁押期限是确定的，期限届满后一般变更为取保候审或逮捕。以此看来，强制措施从宽的适用主要体

现在取保候审和逮捕。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权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对于逮捕的决定主体只

能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则无权决定逮捕，且逮捕的批准主体只能是人民检察院。笔者认

为，这并不影响侦查机关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从宽，因为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决定的前一步骤是侦查

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因此侦查机关自身是有权决定是否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的。再者，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 94 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或者变更逮捕措施并释放逮捕的人，但应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

由此可见，侦查机关有权就强制措施的采用从宽。 
第三，强制措施从宽的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以上五种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条件，

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的强制措施从宽中的适用条件应当以此为基础，而且强制措施从宽应当在

刑诉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也不得与刑诉法规定的适用条件相违背。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取保候审中的积极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且采取取保候审不

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逮捕的基本条件由三因素构成，证据因素之一要求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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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因素要求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危险因素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危险发生的。径行逮

捕有三种情形，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 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二是有证据证明有犯

罪事实 + 可能判徒刑以上刑罚 + 曾经故意犯罪；三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 可能判徒刑以上刑罚 + 
身份不明。由此可见，取保候审和逮捕适用的罪责条件中有一定的重合范围，二者都提到的“社会危险

性”，因此这可作为区分二者适用的标准。而强制措施可适用的从宽的范围即为除去径行逮捕后两种情

形的案件，属于可适用逮捕也可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 
由此可见，对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在强制措施从宽适用的案件范围可以是：有证据证明有其犯罪事

实＋可能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身份明确而且无故意犯罪记录的案件，此类案件可以在选

择适用强制措施时考虑取保候审而非逮捕，或者考虑将逮捕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3.2.2. 程序方面的简化 
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强制措施从宽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取保候审和逮捕两方面。那么对于这两种强

制措施程序上可否简化，笔者认为是不可行的。 
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而且不得同时

使用保证人保证与保证金保证。在程序上，刑诉法对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人数、适用保证人的条件、

保证人的条件、保证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保证金保证中的提交与退还、保证金数额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而且，取保候审只限制而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因此笔者认为在程序上不需要再适用

简化。 
逮捕在程序上表现为四个方面，包括一般规定、审查批准逮捕、审查决定逮捕和逮捕的执行程序。

公安机关只有提请批准逮捕和逮捕执行的权利，那么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更没有在程序上简化的权利。 

4. 侦查阶段中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从宽”应注意的问题 

4.1. 悔罪与从宽 

在实践中，悔罪是否属于认罪的范围内也是认罪认定时所存在的问题。悔罪指悔恨自己罪过，属于

认罪的一种情感上的表达。而认罪是对自身的违法性和应受到的惩罚性具有一定的认识，排除自身情感

因素承认自己的罪行。那么对于认罪认定的成立是否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还要作出悔罪的表示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通过认

罪认罚来获得较轻的刑罚，是因为人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那么其中就会存在对自己犯罪行为没有悔

改之意的人，因此这类人的人身危险性依旧存在，并没有因认罪认罚而降低或消失。在此情况下，对于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来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成为他们逃脱法律惩罚的工具。因此，在认定认罪的

行为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了自愿之外，还必须得有情感上的悔罪表现。 
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首先，根据“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里面提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是推动刑事政策具体化与制度化的重要

探索，对有效的惩罚犯罪及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非常有利的。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

要目的并非是降低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其次，认罪与悔罪从内涵上来说显然是不同的，

因此不应将两者强行绑在一起。最后，《试点办法》第 7 条规定了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内容包括犯罪

嫌疑人及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达成了和解协议、是否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及是否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4

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被告人的真诚悔罪是刑事和解的前提，由刑诉法的第 277 条

相关规定可看出，认罪认罚的成立条件并不是真诚悔罪，真诚悔罪是影响从宽幅度的一种因素。 

 

 

4参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办法》第 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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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侦查监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那么对于侦查监督则需要大大加强。由于侦查工作具有秘密

性，因此，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实质上是有权决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是否具有认罪认罚的表现。

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公安机关为了提高破案效率，可能会滋生侦查人员对嫌疑人实施诱供或逼供的违

法行为；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想方设法通过利用人情关系来进行贿赂公安机关，从而产生权钱

交易以及放纵犯罪或其他的司法腐败行为。总之，在该制度下要更加有力的加强侦查监督，否则容易给

少数侦查人员提供违法犯罪投机取巧的渠道。笔者认为，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事前监督需要更进一步的

强化，那么检察机关则需要做到提前的介入以及更有效的引导侦查，以此来加强与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

制约；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侦查监督的手段，除了事后审查这项也可适当性的添加事前审查的项目；或

者说还可以指派一名固定的检察员，并于每周前往公安机关派出所和刑侦的法制部门来进行监督，这样

不仅可以及时发现办案过程中的疏漏，也可通过有效的监督来提高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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